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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民法典》 已于今

年 1 月 1 日实施， 修订后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 （下文简称 “民间

借贷司法解释”） 也于同日实

施。 《民法典》 及民间借贷

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均作了

规定， 那么 《民法典》 实施

后， 老百姓之间进行民间借

贷的利息如何计算呢？

首先一个原则是： 利息

有约定从约定， 但不得违反

国家规定。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

十五条规定： “出借人请求

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

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

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 前

款所称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 是指中国人民银行

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每

月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

也就是说， 民间借贷约

定的最高利息是受到限制的，

不得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这

即充分体现了 《民法典》 的

意思自治原则， 也体现了禁

止高利贷的精神， 因为我国

《民法典》 明确规定： “禁止

高利放贷， 借款的利率不得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其次， 利息没有约定或

约定不明的， 在自然人之间

视为没有利息。

我国 《民法典》 第六百

八十条第二款规定： “借款

合同对利息没有约定的， 视

为没有利息。” 民间借贷司法

解释第二十四 条 也 规 定 ：

“借贷双方没有约定利息， 出

借人主张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

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之间借贷

对利息约定不明， 出借人主张

支付利息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 。 除自然人之间借贷的外 ，

借贷双方对借贷利息约定不明，

出借人主张利息的， 人民法院

应当结合民间借贷合同的内容，

并根据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

方式、 交易习惯、 市场报价利

率等因素确定利息。”

因此， 老百姓之间的借款，

如果没有约定利息或约定不明

的， 在法律层面视为没有利息。

最后是逾期还款利息的计

算问题。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 “借贷双方

对逾期利率有约定的， 从其约

定， 但是以不超过合同成立时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为限。”

如果逾期还款利息没有约

定，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二十

八条第二款规定： “未约定逾

期利率或者约定不明的， 人民

法院可以区分不同情况处理 ：

（一） 既未约定借期内利率， 也

未约定逾期利率， 出借人主张

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参照

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标准计算的利息承担逾期还款

违约责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二） 约定了借期内利率

但是未约定逾期利率， 出借人

主张借款人自逾期还款之日起

按照借期内利率支付资金占用

期间利息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综上， 《民法典》 实施之

后， 民间借贷一定要明确约定

利息， 否则将被视为没有利息，

但约定的利息不得超过合同成

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四倍， 否则超过部分的约定无

效。

民间借贷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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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 实

施之后， 民间借贷

一定要明确约定利
息， 否则将被视为

没有利息， 但约定
的利息不得超过合

同成立时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
倍， 否则超过部分

的约定无效。

俗话说 “不想当将军的士

兵不是好士兵”， 在公司企业工

作， 不少人难免会羡慕高管的

薪资及其权力， 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 有一天也能成为董事、

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

但位高势危， 从半数科创

板企业都购买了 “董监高责任

险” 的情况可以看出， 公司董

监高所面临的职业风险要远远

比普通员工高。

那么， 公司的董监高需要

履行哪些义务， 又需要承担什

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七

条 “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应当遵守法律、 行政法规和

公司章程， 对公司负有忠实义

务和勤勉义务” 明确了董监高

义务的核心即忠实和勤勉， 董

监高的禁止性行为具体细化如

下：

（一） 挪用公司资金；

（二） 将公司资金以其个

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

立账户存储；

（三） 违反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未经股东会、 股东大会或

者董事会同意， 将公司资金借

贷给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

人提供担保；

（四） 违反公司章程的规

定或者未经股东会、 股东大会

同意， 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

进行交易；

（五） 未经股东会或者股

东大会同意， 利用职务便利为

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

商业机会， 自营或者为他人经

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

（六） 接受他人与公司交

易的佣金归为己有；

（七） 擅自披露公司秘密；

（八） 违反对公司忠实义

务的其他行为。

其中第 （五） 种情形即是常

见的 “竞业禁止” 义务， 实践中

往往容易和 “竞业限制” 混淆。

竞业禁止和竞业限制的简单

对比如下：

除了董事、 监事， 法律对高

级管理人员的范围也做了规定。

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

理、 副经理、 财务负责人， 上市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其他人员。 即除了法定高管外，

公司章程也可以自定义高管。

所以， 如果器重一个人， 就

让他当高管； 但如果不放心一个

人 ， 也可以让他当虚位的高管 ，

让他接受高管义务的约束， 却又

不具有实质的权力。

另外， 以下情形也可以触发

董监高的忠实勤勉义务：

1.股东增资未履行或未全面

履行出资义务的， 董监高违反忠

实勤勉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 应

承担相应责任；

2.董事高管协助股东抽逃出

资的， 需承担连带责任；

3.上市公司虚假记载、 陈述

导致投资者损失的， 董监高承担

连带责任；

4.股份公司中的董事如作为

清算义务人， 未能及时履行清算

义务的， 需承担连带责任。

如果董监高违反了忠实勤勉

义务， 后果是什么？

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违反规

定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 给公

司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在公司内身居高位， 意味着

董监高在享有相应权力的同时 ，

也需要承担对应的责任。

忠实勤勉不仅是董监高需要

遵守的基本义务， 也是需要守住

的职业底线。

公司高管的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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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内身居

高位， 意味着董监

高在享有相应权力
的同时， 也需要承

担对应的责任。

忠实勤勉不仅

是董监高需要遵守

的基本义务， 也是
需要守住的职业底

线。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常听

到有 “撕毁合同” 的说法， 最

近笔者就看到一则真的 “撕毁

合同” 的案例。

邱大妈和老伴都是退休工

人， 两人商量着将房屋卖掉去

养老院生活。 邱大妈的侄子邱

某得知邱大妈要出卖房屋后，

便提出由自己购买， 并起草了

一份 《房屋买卖合同》， 邱大

妈和老伴都在合同上签了字。

按照合同约定， 房屋价格

虽然不算低， 但房款要分八次

十年才能付清， 邱大妈和老伴

签字后越想越懊悔。 虽然他们

向邱某提过几次， 希望房款在

三年内能付清， 但邱某就是不

同意。

邱大妈某天在一个电视节

目中听到了 “撕毁合同” 这样

一句台词， 顿时有了主意。

当邱某带着合同来找他们

一起去办过户时， 邱大妈假意

借邱某的合同核对， 然后偷偷

把两份合同都烧毁了。

邱某在发现邱大妈烧毁合

同后， 表现也算冷静， 迅速打

开了手机录音功能， 将邱大妈

和他说的话都录了音。

另外， 邱某购买该处房屋

后马上就要出租给田某， 在田

某处还存有该 《房屋买卖合

同》 的复印件， 在邱某与田某

签订的 《房屋租赁合同》 中也

提及该房屋买卖的情况。

此后， 邱某向法院提起诉

讼 ， 并提供了 《房屋买卖合

同》 复印件、 邱某和田某订立

的 《房屋租赁合同》 以及邱某

和邱大妈对话的录音， 请求法

院判决被告按合同履行房屋过

户义务。

法院审理后， 判决支持了

邱某的诉讼请求。

当事人之间一经签订合

同 ， 双方便形成合同法律关

系。 双方当事人都有权按合同

的约定行使权利， 也必须按照

约定履行义务。

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当然要通过一定的载体体现

出来， 而合同、 协议这类书面

形式是最为常见的。 合同物质

载体的消失， 并不等于合同权

利义务关系的消灭。

双方由存在合同权利义务

关系到不再存在合同权利义务

关系 ， 法律称之为 “合同终

止”， 而 “撕毁合同” 一般代

表毁约的意思， 并不意味着合

同的终止。 即便合同的载体消

失了， 只要双方的权利义务能

够通过其他证据查明， 那么双

方仍然需要遵守这些约定。

“撕毁”合同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当然

要通过一定的载体
体现出来 ， 而合

同、 协议这类书面
形式是最为常见

的。 合同物质载体

的消失， 并不等于
合同权利义务关系

的消灭。

□福建国富

律师事务所

周玉文

注 销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霖激船务服务有限公

司， 注册号 ：310230000353575，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特

此公告。

上海霖激船务服务有限公

司 ， 遗失营业执照正 、 副本 ，

注册号 ： 310230000353575， 遗

失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 国地

税沪字310230677827536， 声明

作废， 特此公告。


